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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第二屆第十二次法規研究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  間：109年 7月 7日（星期二）下午 14：00 

地  點：本會永華辦公室第一會議室 

出  席：林  本、林裕豐、黃建鈞、周帶喜、莊欽淇、王東奎、葉士

玄、汪裕成、陳尚志、侯坤池、謝侑達、蔡佳峯、鄭承佳、

趙元鴻等 14位 

列  席：徐法規顧問敏斯、詹法規顧問益寧、高法規顧問溓鴻、林法

規顧問三進、曾法規顧問永信、提案人黃瑞益建築師、鄭旭

峯建築師、詹裕亨建築師、 

請  假：朱益民、楊燕和、顏夷伯、林澤森、施松汶 

主  席：林法規主委本                            記錄：王東奎    

一、主席報告： 

    大家午安！感謝各位委員、顧問抽空出席本次會議。以下就近期

法規委員會之會務向各位概略報告如下: 

        (一)、有關臺南市建(雜)照抽查執行方式及考核處理原則於
109年 4月 16日早上併案召開後，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擬於 109年 7 月 17日上午再召開會議研商。 

        (二)、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 109年 6月 24日上午召開「108-110
工務局數位建築創新應用服務建置計畫」本次會議由

資訊委員會指派 3位委員出席。會中決議內容大略報

告；施工管理電子化，以後施工勘驗紀錄均要電子上
傳到營建署。本會辦理第三方勘驗紀錄之查核表紙本

填寫完後，電子化上傳交由公會處理。 

二、討論提案： 

    提案ㄧ：有關建築基地(永康區永二段 836等 4筆地號)內有原提
供鄰地非作為法定空地使用之私設通路，並經建築線指
示申請書圖載明應保持原有通行及排水之功能。本次重
新申請建築基地內通路(原供鄰地作私設通路使用)是否
需設置汽車迴車道？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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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亨建築師) 

 說  明： 

一、 本基地中原提供鄰地作為私設通路之部分，供本次申請
之法定空地(兼基地內通路)使用，已依104.1.26召開103
年度第 11次及第 12次法令復核會議臨時提案六決議申
請領有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4.4.16 核准(104)南工造字
第 01266號建造執照(詳本提案附件 P1-P26)在案。因建
造執照逾期未申報開工致執照失期效力，現擬重新申請
建照。 

二、 依建築線指示申請書圖載明，現有通路之排水溝及 AC路
面應保持原有通行及排水之功能，現有通路為雙向出
口，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 3條
之 1規定，應免設置迴車道。但因同段 874-5地號未納
入本次申請基地範圍(無法將原供鄰地作私設通路全長
納入)，其通路將為單向出口，且長度超過 35公尺，依
法似應設置迴車道。兩者適法恐有疑慮。 

三、 依 88.07.13 台內營字第 8873841號函規定，本編第 2條
圖例 2-(3)仍適用容積管制地區，本次申請基地內非直接
面向道路設置之直通樓梯僅有一座時，該直通樓梯至建
築線間不視為私設通路，但應符合 W1(通路寬度)≧W2(樓
梯總寬度)之條件。本案設計符合上述規定，得免視為基
地內通路，當免依本編第 3條之 1規定檢討設置迴車道。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請提案人提供原鄰地作為私設通路通行使用(含同段 874-5
地號)之法院最終判決書，以確定全長係供本次申請基地
之出入通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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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09.9.16第二屆第六次理事會議審議通過。】 

   提案二：東惠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淑惠)所屬位於永康區大灣
段 6995地號(基地寬度約 19.9公尺；深度約 12.02公尺)；
土地登記謄本面積 238㎡(約 72坪)，預計規劃 3 戶透天
面南住宅，因建築規劃設計考量，擬申請變更永康區大灣
市地重劃地區之整體性防火間隔，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提案人：鄭旭峯建築師) 

說  明： 

       一、依據 103.06.05 南市工管二字第 1030155571 號函規定辦
理。 

       二、本案是否符合上揭函規定，准予變更整體防火間隔？提請
討論。詳附件 P27-P33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請提案人補充基地現況照片及原整體防火間隔範圍是否有
配設五大管線。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09.9.16第二屆第六次理事會議審議通過。】  

    提案三：東榮鑫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莊智賢)於麻豆區興
國段 475、487二筆地號，申請五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其中基地內通路設置之疑義，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
案人：王東奎建築師) 

 說  明： 
一、 本案經 109年 5 月 18日取得建造執照，並於 109年 6月

23日(南市工管二字第 1090760824號)收到臺南市政府工
務局函「建照(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抽查審查暨結構抽
查會議」之抽查結果，並依其抽查結果辦理。(詳附件
P34-P42) 

二、 本案申請為一宗基地且一幢一棟單一出入口至指定建築
線，應可免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
第 163條規定設置基地內通路。 

三、 檢附建築平面配置圖詳本提案附件，敬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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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本案採通案決議： 

       一、本案建築基地為袋地，僅申請壹幢集合住宅之區分所有權
建築物，得免依本編第 163條規定設置基地內通路，又其
停車空間數量未達 50輛，其單向車道寬度應在 3.5 公尺
以上，本次申請基地之建築物至建築線間之基地寬度均滿
足單向車道出入通行寬度，爰本案尚非法所不許。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09.9.16第二屆第六次理事會議審議通過。】 

    提案四：本所規劃設計龍崎區岩晃寺功德堂位於龍崎區崎頂段
973-1，974-6，974-7等 3筆新建工程，位於南 168線道
之支線，因現況基地地形高低差太大，設置室外無障礙
通路確有困難，擬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
簡稱本編)第 167條第 3項規定，免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設計規範規定檢討設置室外無障礙通路，詳如說明，提
請討論。(提案人：黃瑞益建築師) 

    說  明：本案僅針對建築線至停車場之室外無障礙通路免依無障
礙相關規定檢討設置，其餘仍依規定設置。(相關設計圖
說詳本提案附件 P43-P45)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確因基地地形限制，設置室外無障礙通路確有困難，

依本編第 167 條第 3 項規定，得免設置建築線至室外停
車場間之室外無障礙通路，其餘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仍依
規定檢討設置。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09.9.16第二屆第六次理事會議審議通過。】 

    提案五：續上案，室外停車場至建築物間設置空中無頂蓋之室外
走廊，其投影於地面部份係屬地形高差甚大之坡地，雖
於設計圖標示為走廊，但不具實際使用功能，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 110 條規定，
其室外空中走廊之下投影範圍是否應設置外墻？詳如說
明，提請討論。(提案人：黃瑞益建築師) 

    說  明：本次申請室外空中走廊建築物為防火構造建築物，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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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境界線未達 3 公尺，其下投影範圍是否應視為開口
而依本編第 110條規定設置外墻？(詳附件 P46-P53) 

    決  議：本案採個案決議：  
        一、本案申請室外空中走廊為防火構造建築物，上無頂蓋板，

其下投影範圍應免視為開口，當免依本編第 110 條規定
設置外墻。 

        二、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 

           【109.9.16第二屆第六次理事會議審議通過。】  

    提案六：和昕開發有限公司擬於仁德區土庫段 191 地號申請新建

住宅(詳附件 P54)，有關畸零地檢討乙案是否可依臺南市

畸零地使用規則第 2 條方式檢討?基地屬應截角之角地

時，前項第 4 款基地深度與第 5 款基地寬度指截角前之

深度及寬度認定疑義。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

臺中市陳治中建築師) 

    說  明： 

        一、臺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 2 條： 

            基地屬應截角之角地時，前項第四款基地深度與第五款

基地寬度指截角前之深度及寬度。(詳附件 P55) 

        二、依臺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 2條第 6、7款檢討最小面積

矩形仍超出曲線地界線(詳附件 P56)，但是此基地仍有大

於 5米寬 11長，確實為可建築之基地。是否可判為非畸

零地? (詳附件 P57) 

    建  議：可否因應狀況修改條例，或以另案方式處理？ 

    決  議：本案提案人自行撤案。 

 

    提案七：有關立面造型設計的彈性，詳如附件，提請討論。（提案

人：周帶喜建築師事務所） 

    說  明： 

        一、為考慮雨水污染壁面，常將柱樑構架靠外(外露),如圖中

陽台外側露樑處理是否可行。 

        二、為立面造型，翼牆往外延伸,以外牆或陽台外緣起不得超

過 2公尺。 

        三、門樓主結構不得與建築物本體相連，其他可自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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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附件 P58-P61 

   決  議：本案請提案人自行調整設計，免提復核會議討論。   

三、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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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案附件：  

提案＃附件 1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打字機文字

User
文字方塊



 3

                                                 提案＃附件 2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文字方塊



 4

                                                 提案＃附件 3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文字方塊



 5

                                                提案＃附件 4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文字方塊



 6

                                                提案＃附件 5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文字方塊



 7

                                             提案＃附件 6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文字方塊



 8

                                                提案＃附件 7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文字方塊



 9

                                                 提案＃附件 8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文字方塊



 10

                                                 提案＃附件 9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文字方塊



 11

                                                提案＃附件 10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文字方塊



 12

                                               提案＃附件 11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文字方塊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提案ㄧ附件】



2020/7/8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9 年訴字第 1661 號民事判決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ro=0&q=edc2c6c77a3f302066c6bf9bab83d998&sort=DS&ot=print 1/5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裁判字號：

裁判日期：

裁判案由：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9 年訴字第 1661 號民事判決

民國 100 年 10 月 05 日

拆屋還地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年度訴字第1661號 

原　　　告　徐 錦 泉 

訴訟代理人　陳 明 宏 

被　　　告　杜 素 美 

　　　　　　張 錦 蘭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 建 宏 

　　　　　　蘇　　榮 

　　　　　　黃陳美智 

　　　　　　哀 聰 吉 

　　　　　　許 進 財 

　　　　　　臺南市永康區公所 

法定代理人　李 坤 煌 

訴訟代理人　吳 宇 停 

上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00年9月21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杜素美應將原告所有 坐落臺南市○○區○○段836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編號Ｈ部分所示面積6.36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將土地 

返還原告。 

被告張錦蘭應將原告所有 坐落臺南市○○區○○段836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編號Ｇ部分所示面積5.43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將土地 

返還原告。 

被告蘇榮應將原告所有 坐落臺南市○○區○○段836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編號Ｆ部分所示面積5.51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將土地返 

還原告。 

被告黃陳美智應將原告所有 坐落臺南市○○區○○段836地號土 

地上如附圖編號Ｅ部分所示面積5.59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將土 

地返還原告。 

被告哀聰吉應將原告所有 坐落臺南市○○區○○段836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編號Ｄ部分所示面積5.66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將土地 

返還原告。 

被告許進財應將原告所有 坐落臺南市○○區○○段836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編號Ｃ部分所示面積5.91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將土地 

返還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杜素美、張錦蘭、蘇榮、黃陳美智、哀聰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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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財負擔百分之25，其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壹拾柒萬貳仟元為被告預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張錦蘭如以新臺幣捌萬壹仟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杜素美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蘇榮、哀聰吉亦均 

    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 

    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坐落臺南市○○區○○段836地號土地 （以下簡稱系爭土 

      地）原係訴外人詹明德所有，經鈞院拍賣上開土地（97年 

      度執字第86040號），由原告承受，並經鈞院於民國99年5 

      月21日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 嗣原告已於99年6月14 

      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 

（二）被告杜素美所有門牌號碼 臺南市○○區○○街244巷32號 

      房屋占有系爭土地上如附圖（即臺南市永康地政事務所收 

      文字號10年0月17日所字第431號永測量法字第1400號，於 

      100年2月14日複丈之複丈成果圖）編號Ｈ部分所示面積6. 

      36平方公尺、被告張錦蘭所有門牌號碼臺南市○○區○○ 

      街244巷34號房屋占有 系爭土地上如附圖編號Ｇ部分所示 

      面積5.43平方公尺、被告蘇榮所有門牌號碼臺南市○○區 

      ○○街244巷36號房屋占有 系爭土地上如附圖編號Ｆ部分 

      所示面積5.51平方公尺、被告黃陳美智所有門牌號碼臺南 

      市○○區○○街244巷38號房屋占有 系爭土地上如附圖編 

      號Ｅ部分所示面積5.59平方公尺、被告哀聰吉所有門牌號 

      碼臺南市○○區○○街244巷40號房屋占有 系爭土地上如 

      附圖編號Ｄ部分所示面積5.66平方公尺、被告許進財所有 

      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244巷42號房屋占有 系爭土 

      地上如附圖編號Ｃ部分所示面積5.91平方公尺，均侵害原 

      告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 

（三）系爭土地上另有被告臺南市永康區公所鋪設之柏油路面占 

      有系爭土地上附圖Ａ部分所示面積207.16平方公尺，侵害 

      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 

（四）按上開建物及柏油路面未得原告同意，且無其他合法權源 

      占用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顯然為無權占有，爰依民法第 

      767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返還所占有之土地，並聲明求為 

      判決： 

    1.被告杜素美應將原告所有 坐落臺南市○○區○○段836地 

      號系爭土地上如附圖編號Ｈ部分所示面積6.36平方公尺之 

      建物拆除，將土地返還原告。 

    2.被告張錦蘭應將原告所有 坐落臺南市○○區○○段836地 

      號系爭土地上如附圖編號Ｇ部分所示面積5.43平方公尺之 

      建物拆除，將土地返還原告。 

    3.被告蘇榮應將原告所有 坐落臺南市○○區○○段836地號 

      系爭土地上如附圖編號Ｆ部分所示面積5.51平方公尺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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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拆除，將土地返還原告。 

    4.被告黃陳美智應將原告所有 坐落臺南市○○區○○段836 

      地號系爭土地上如附圖編號Ｅ部分所示面積5.59平方公尺 

      之建物拆除，將土地返還原告。 

    5.被告哀聰吉應將原告所有 坐落臺南市○○區○○段836地 

      號系爭土地上如附圖編號Ｄ部分所示面積5.66平方公尺之 

      建物拆除，將土地返還原告。 

    6.被告許進財應將原告所有 坐落臺南市○○區○○段836地 

      號系爭土地上如附圖編號Ｃ部分所示面積5.91平方公尺之 

      建物拆除，將土地返還原告。 

    7.被告臺南市永康區公所應將坐落 臺南市○○區○○段836 

      地號系爭土地上，如附圖編號Ａ部分所示面積207.16平方 

      公尺之柏油路面剷除，並將Ａ部分土地返還原告。 

    8.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9.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方面： 

（一）被告杜素美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 

      明或陳述。 

（二）被告蘇榮則以：如占用到土地，我們就返還，房子已經三 

      十幾年，占用到早點就要講，怎麼現在才講。 

（三）被告黃陳美智則以：買賣時不知道有侵占到土地，我們可 

      以談，我們希望可以合理條件下處理。 

（四）被告哀聰吉及許進財部分：我買的是二手，也不知道有侵 

      占土地。 

（五）被告張錦蘭則以：我們87年才買，並不知道為什麼圍到別 

      人的土地，我們願意與原告以公告現值談。 

（六）被告臺南市永康區公所則以：原告所有系爭土地，於99年 

      5月21日經由法院拍賣取得， 如附圖所示Ａ部分土地於未 

      拍賣移轉前， 係供鄰地自69年5月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 

      必須留設之通行道路，迄今該土地仍供公眾通行之道路， 

      未移轉期間本所依供公眾通行之既成巷道，善盡道路維護 

      管理之責，該地雖非通稱之現有巷道，卻可認定為建築技 

      術規則所稱之，經指定為建築線之道路，且有供為通行之 

      必要。該地係屬建築技術規則第二章（一般設計通則）第 

      一節（建築基地）第二條所定義之6M私設通路。為當時所 

      有權人詹明德於68年1月23日 提供該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且併入網寮段676、676-1、675-2、726-4等四筆基地之建 

      案申請，此由67年南建局線字第712號案可稽。 該地作為 

      通行之必要（經指定為建築線），係當時整體建案核准之 

      承諾事項之一，現不應將建物與道路切割來論，免損及當 

      時買屋民眾之權益。然原告既經拍賣取得該地之所有權， 

      承受權利之餘亦當承受義務，被告以該地作為道路有通行 

      之必要與事實，不宜廢除等語置辯；並聲明求為判決原告 

      之訴駁回暨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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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 

      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定有明文。 

（二）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而被告杜素美、張錦蘭 

      、蘇榮、黃陳美智、哀聰吉、許進財所有建物占用系爭土 

      地如附圖所示編號Ｈ、Ｇ、Ｆ、Ｅ、Ｄ、Ｃ部分，面積分 

      別為6.36、5.43、5.51、5.59、5.66、5.91平方公尺面積 

      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不動產 

      權利移轉證書各1份、建物登記謄本6份為證，並經本院勘 

      驗系爭土地，且囑託臺南市永康地政事務所測繪上開建物 

      坐落系爭土地之位置及面積，有勘驗測量筆錄及附圖在卷 

      可稽，且為被告杜素美、張錦蘭、蘇榮、黃陳美智、哀聰 

      吉、許進財六人所不爭執，原告此部分主張，堪信為真實 

      。而被告張錦蘭、蘇榮、黃陳美智、哀聰吉、許進財等人 

      雖抗辯不知占用情事或願以合理價格購買云云，並非得拒 

      絕返還之法律上理由。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 

      請求被告杜素美、張錦蘭、蘇榮、黃陳美智、哀聰吉、許 

      進財六人將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之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 

      地返還原告，核屬有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原告復主張被告臺南市永康區公所鋪設之柏油路面，占用 

      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Ａ部分所示面積207.16平方公尺（以 

      下簡稱系爭巷道），應剷除柏油路面並將占用之土地交還 

      原告等語；惟為被告臺南市永康區公所所否認，並以前揭 

      情詞置辯。經查： 

    1.按原告以私權侵害為理由，對於行政官署提起除去侵害或 

      損害賠償之訴者，既為私法上之法律關係，縱被告以基於 

      行政處分，不負民事上之責任為抗辯，亦不得謂其事件非 

      民事事件，此際法院應就被告主張之行政處分是否存在， 

      有無效力而為審究，如其處分確係有效存在，雖內容有不 

      當或違法，而在上級官署未依訴願程序撤銷以前，司法機 

      關不能否認其效力， 最高法院著有52年臺上第694號判例 

      可供參照。 

    2.復按市區道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其在縣（局）轄區內者 

      ，得由各有關鄉鎮公所辦理之， 市區道路條例第5條定有 

      明文。 

    3.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臺南市永康區公所除去系爭巷道之柏油 

      路面並返還該土地，係本於所有權能及合法占有之作用， 

      為私法之法律關係，屬民事事件，合先敘明。 

    4.系爭巷道經編定為臺南市○○區○○街244巷， 由被告臺 

      南市永康區公所舖設柏油路面並維護以供被告杜素美、張 

      錦蘭、蘇榮、黃陳美智、哀聰吉及許進財等人往來通行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至現場勘驗屬實。是自系 

      爭巷道經編訂巷號，並舖設及維護柏油路面以供往來行人 

      車輛通行觀之，應屬被告臺南市永康區公所所為有效之行 

      政處分；則依前揭判例揭示意旨，本院自不得否認該行政 

      處分之效力，即本院不得依民事訴訟程序為否認該行政處 

      分效力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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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綜上，原告雖基於所有權，亦不得藉由民事私法爭訟程序 

      請求被告臺南市永康區公所就其所為已編訂巷號之系爭巷 

      道除去路面柏油及返還土地。是原告請求被告臺南市永康 

      區公所剷除如附圖編號Ａ所示部分即系爭巷道之柏油路面 

      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 原告依據民法第767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規 

      定，請求被告杜素美、張錦蘭、蘇榮、黃陳美智、哀聰吉 

      、許進財應將如附圖所示編號Ｈ、Ｇ、Ｆ、Ｅ、Ｄ、Ｃ部 

      分拆除，並將占有系爭土地部分返還原告，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至原告請求被告臺南市永康區公所就所為已編訂 

      巷號之系爭巷道如附圖編號Ａ所示之土地除去路面柏油及 

      返還該土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原告及被告張錦蘭、臺南市永康區公所陳明願供擔保，聲請 

    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 

    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之聲請則無所附麗，不應准許。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但書、第390條第2項、第392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0    月    5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 獻 楠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 

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0    月    5     日 

                                書記官  李 鎧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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